	臺南市政府地政局114年約用人員未休假加班費申請表
	

	單位：

	姓名
	114年度
可休日數
	114年度
已休日數
(含預排休假日數)
	前1年度保留

且尚未休完之日數(A) 
	申請保留至次年度休假日數
	114年度未休日數

(欲申請未休假加班費日數)(B)
最小單位為半日(即小4時)
	薪資
	應發金額
(薪資/30)*未休天數(A+B)後無條件進位
	申請人簽章
(私章)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單位主管（核章）
	
	人事室(核章)
	

	備註：

1、請同仁尚有欲休假日數請於差勤系統預排，經申請改發未休假加班費即不得申請休假。
2、經申請改發加班費後於12月底查有請休假而溢領加班費者，除追繳外，如無正當理由則議處之。
3、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計算基準：月薪/30日，乘以未休畢休假日數(採無條件進位)。
4、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規定：「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，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
   者，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。」
5、本局第十二次勞資會議(109年)通過，適用勞基法人員申請年度不休假加班費時，採半天(即4小時)為最小單位。爰如須申請半日為單位之不休假加班費，申請表格日數請填
   0.4。例如:申請3日4小時未休假加班費，「114年度未休日數」請填3.4。


